附件1：采购需求及响应报价表

项目名称：广西中医药大学70周年校庆宣传片和微电影拍摄制作
项目编号:GUCM-2026-XJ-001-XM
说明：1.本需求中的相关参数有不明确或有误的，报价人请以详细、正确的参数另做附件。
2． 报价人必须自行为其报价产品或服务侵犯其他供应商担相应法律责任。
3． ▲号条款为实质性内容要求，投标时必须满足
	一、▲采购需求

	序号
	采购项目名称
	数量单位
	采购需求

	1
	广西中医药大学70周年校庆宣传片和微电影拍摄制作
	项
	详见附件3：采购需求

	二、供应商响应情况

	参数响应情况：           ；    商务响应情况：          （请选填：正偏离 无偏离 负偏离 ）

	三、供应商报价（必要时可另附清单）

	▲报价说明：
采用全包形式，包括影片拍摄、制作、安装和调试工作涉及的，以及在实施过程中所需的一切工具、设备、交通、食宿等全部服务费用，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费等一切费用。

	序号
	内容
	计量
单位
	总量
	单价/元
	金额（元）
（总量×单价）

	1
	广西中医药大学70周年校庆宣传片和微电影拍摄制作
	项
	1
	200000 
	 200000 

	报价总价：大写：贰拾万元整；                                   小写人民币：200,000元

	▲商务需求：

	▲交货地点
	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

	▲完成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须于5个工作日内将宣传片和微电影制作工作方案及脚本初步方案提交给采购人审定，确定工作方案和脚本后6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初步制作。宣传片和微电影制作通过采购人验收并交付最终成果的总时间控制在90个工作日内。

	▲付款方式
	（一）中标供应商提交宣传片和微电影成果，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在2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70%；
（二）中标供应商提交宣传片和微电影工程文件给采购人后，采购人在2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
（三）上述各次合同款的支付均需由中标供应商先行开具相对应款项的发票给采购人。

	▲售后服务要求
	（一）质量保证期：1年（自项目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计）。质保期内，如宣传片和微电影内容需更改调整的，中标供应商须无条件于2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改；如采购人需对累计时长不超过1分钟（含1分钟）的内容进行增减、字幕调整等，中标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需求予以免费修改，质保期内免费修改次数不超过2次。
（二）中标供应商拟投入的所有人员信息应提交采购人备案，服务期限内项目负责人与采购人对接日常所有事宜。（联系方式须上报采购人备案，人员如有更改须及时通知采购人，以便沟通联系。）

	▲其他要求
	（一）报价组成：投标报价应包括宣传片和微电影创意策划、脚本撰写、拍摄制作工作涉及的，以及在实施过程中所需的一切工具、设备、交通、食宿等全部服务费用，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费，招标代理服务费以及组织专家、会议评审等所需一切费用。
（二）成果产权要求
1.中标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成果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
2.中标供应商保证所交付成果及其中所包含的创意、设计、图形、图片、文字、音乐等的所有权完全属于采购人，且无任何纠纷、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未经采购人事先书面许可，中标供应商不得将之转让或许可第三方使用。如中标供应商所交付成果有产权瑕疵或未经许可使用的，视为中标供应商违约，按照合同有关违约约定处理；在已经全部支付完合同款后才发现有产权瑕疵或未经许可使用的，中标供应商除了支付违约金外，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及损失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三）保密要求：中标供应商须严格遵守采购人保密制度要求，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对本项目所有项目信息以及接触到数据予以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本项目的任何内容。
（四）本项目投标时请提供项目组织服务方案。
（五）本项目合同文本中的条款如与项目需求不一致的，以采购文件项目需求表、中标供应商响应条款为准。
[bookmark: _GoBack]（六）供应商应充分考虑供货成本及参数要求再进行报价，如供应商低价恶意竞价、且成交后无法按要求提供货物或者所供货物及资质要求无法满足参数要求的，采购人将按虚假竞标处理，并保留因耽误采购人使用时间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权利，通过报备政采云平台及财政厅监管部门，并按规定对投标人公司予以处罚和进行网上通报处理，并追究投标人的法律责任，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供货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